关于开展2010年度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院、部、附属医院：

根据省教育厅有关文件要求，我校2010年度教师资格认定工作于9月开始，现就具体要求通知如下：

一、教师资格认定的范围

为保证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有序进行，此次认定教师资格的对象是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具备《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规定的教师资格条件的正式在编人员，包括：

1、在以往教师资格认定中暂缓认定教师资格的人员。

2、学校拟聘任教师职务的人员。附属医院暂未取得教师职务但已承担教学任务且具有卫生系列职称人员，可以按教师资格制度有关规定申请教师资格。

目前仍处于见习期的教师参加下一年度的资格认定。

根据省教育厅的有关文件精神，教师必须取得教师资格方可上岗和评聘教师专业技术职务。各院、部、附属医院应积极组织申报工作。
二、认定教师资格的条件

教师资格条件是法定条件，包括公民身份条件、思想品德条件、学历条件和教育教学能力等。

1、公民身份条件

申请认定教师资格者应是中国公民。

2、思想品德条件

申请认定教师资格者应当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

3、学历条件

申请认定教师资格者应当具备《教师法》规定的相应学历，申请高校教师资格者，应具备研究生或大学本科毕业学历。认定教师资格的有效学历为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国民教育系列学历。

4、任职条件

申请教师资格认定者，必须是在教学岗位从事教学工作的专任教师。附属医院申请教师资格认定者，必须是在教学一线担任理论课教学任务，并且已聘任或拟聘任教学职务的临床教师，原则上申请者要具备中级及其以上医疗职称。申请者材料须经附属医院教学管理部门严格审核，并由教学管理部门统一出具任课证明。

5、教育教学能力条件

申请认定教师资格者的教育教学能力应符合下列要求：

(1)具备承担教育教学工作所必须的基本素质和能力，并测试合格。具体测试办法根据《江苏省教师资格认定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标准和办法（暂行）》执行（见人事处主页-师资政策）。具有讲师及其以上教师职务,或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或具有博士学位的申请人不需进行教育教学能力测试。

⑵参加省教育厅委托高校师培中心组织的岗前培训，获得新教师岗前培训合格证。已聘任副教授以上教师职务的申报人员可免修。

   (3)普通话水平应当达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二级乙等以上标准。50周岁以上人员、具有博士学位者、已聘任副教授以上教师职务的申报人员，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不需参加普通话测试。

⑷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无传染疾病，无精神病史，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申请教师资格认定人员必须在指定的县级以上医院参加体检并合格，各附属医院人员可在本院体检。体检执行标准根据《关于做好教师资格认定体检工作的通知》（苏教师 [2002] 59 号文）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教师资格认定申请流程
1、工作流程

申请高等院校教师资格的申请人请登录江苏教师教育网 (www.jste.org.cn 或 www.jste.net.cn ），在教师资格栏目中的教师资格认定网报入口页面中下载相关表格，再登录中国教师资格网（www.jszg.edu.cn）注册申请。网上报名结束后，申请人须按规定时间到现场确认。未按规定时间现场确认的，视为自动放弃申请。

2、网上报名时间

秋季报名时间：2010年09月11日—2010年09月19日
3、网上报名流程

① 进入中国教师资格网（www.jszg.edu.cn），按照网站提示进入教师资格网上申报系统，根据系统提示填写报名信息；

② 核对所填报名信息；
③ 确认无误后提交报名信息；
④ 提交成功后，系统返回此次报名生成的报名号，请申请人牢记报名所填写的姓名、身份证号、密码及报名号，这些资料是以后修改报名信息以及现场确认时的重要查询条件；
⑤ 请申请人自行打印“报名号及现场确认信息”、“申请表”；
⑥ 报名结束以后，请点击“退出”按钮关闭报名页面，以免信息被他人更改，给申请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⑦ 申请人应自行打印材料袋封面并按封面所列目录提供材料，并将材料报送至各二级单位负责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部门，各二级单位将原件核对无误后，全部原件退还给申请人。

⑧ 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由各院、部门、附属医院组织进行，并按照有关要求填写《思想鉴定表》和《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评价表》。

⑨ 各二级单位收集所有申请人材料后，填写汇总表，报学校人事处师资科现场确认。
四、网报现场确认

1．现场确认时间：10月11日—10月15日；

2．现场确认地点：人事处师资科（学校行政楼110室）；

3．现场确认各单位应将申请人自行打印材料袋封面（A4纸）并按封面所列目录提供材料（原件不须提供）；

注：（1）无法以学历证书确认师范身份者需提供学历证书颁发学校该专业的招生考试说明和教育实习档案复印件（档案管理单位需加盖公章并注明与原件相符）；
（2）非师范专业或师范类更换学科的申请人需提供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表；

（3）复印件请统一用A4纸按封面的证明材料顺序装订好；

（4）其它问题请咨询人事处师资科025-86862642。
附件：汇总表
　                                 二○一〇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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